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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法規】關於外商投資企業境內投資的暫行規定
【發布單位】對外貿易經濟合作部、國家工商行政管理局
【發布/修正】2000年7月25日
【實施日期】2000年9月1日
【法規沿革】對外貿易經濟合作部、國家工商行政管理局令[2000]年第6號
【部分失效依據】本篇法規中“第五條、第六條”已被國家工商行政管理總局關於實施《關於外商投資的公司審批登記管理法律適用若干問題的執行意見》的通知宣佈不再執行

【法規內容】
[bookmark: _第一章__總_則]第1條
　　為規範外商投資企業的投資行為，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公司法》（以下簡稱“《公司法》”）以及有關外商投資的法律、法規的有關規定，制訂本規定。
第2條
　　本規定所稱外商投資企業境內投資，是指在中國境內依法設立，採取有限責任公司形式的中外合資經營企業、中外合作經營企業和外資企業以及外商投資股份有限公司，以本企業的名義，在中國境內投資設立企業或購買其他企業（以下簡稱“被投資公司”）投資者股權的行為。
　　外商投資舉辦的投資性公司境內投資，依照國家有關外商投資的法律、法規以及《關於外商投資舉辦投資性公司的暫行規定》辦理。
　　外國投資者與外商投資企業共同在中國境內投資，按照國家有關外商投資的法律、法規辦理，其中外國投資者的出資比例一般不得低於被投資企業註冊資本的百分之二十五。
第3條
　　外商投資企業境內投資，應遵守國家法律、法規。
　　外商投資企業境內投資比照執行《指導外商投資方向暫行規定》和《外商投資產業指導目錄》的規定。外商投資企業不得在禁止外商投資的領域投資。
第4條
　　被投資公司應為有限責任公司或股份有限公司。
[bookmark: a5]第5條
　　外商投資企業應符合下列條件，方可投資：
　　1、註冊資本已繳清；
　　3、開始盈利；
　　3、依法經營，無違法經營記錄。
[bookmark: a6]第6條
　　外商投資企業境內投資，其所累計投資額不得超過自身淨資產的百分之五十；投資後，接受被投資公司以利潤轉增的資本，其增加額不包括在內。
[bookmark: a7]第7條
　　外商投資企業在鼓勵類或允許類領域投資設立公司，應向被投資公司所在地公司登記機關提出申請，並應提供下列材料：
　　1、外商投資企業關於投資的一致通過的董事會決議；
　　2、外商投資企業的批准證書和營業執照（影本）；
　　3、法定驗資機構出具的註冊資本已經繳足的驗資報告；
　　4、外商投資企業經審計的資產負債表；
　　5、外商投資企業繳納所得稅或減免所得稅的證明材料；
　　6、法律、法規及規章規定的其他材料。
[bookmark: a8]第8條
　　公司登記機關依《公司法》、《中華人民共和國公司登記管理條例》（以下簡稱《公司登記管理條例》）的有關規定，決定准予登記或不予登記。准予登記的，發給《企業法人營業執照》，並在企業類別欄目加注“外商投資企業投資”字樣（以下簡稱“《（加注）營業執照》”）。
[bookmark: a9]第9條
　　外商投資企業在限制類領域投資設立公司的，應向被投資公司所在地省級外經貿主管部門（以下稱“省級審批機關”）提出申請，並應提供下列材料：
　　1、依照第七條規定提供的材料；
　　2、被投資公司的章程。
　　被投資公司的章程應當載明下列事項：
　　（1）公司名稱和住所；
　　（2）公司經營範圍及產品國內外銷售比例；
　　（3）公司註冊資本；
　　（4）投資者的名稱或姓名；
　　（5）投資者的權利和義務；
　　（6）投資者的出資方式和出貸額；
　　（7）投資者轉讓出資的條件；
　　（8）公司的機構及其產生辦法、職權、議事規則；
　　（9）公司的法定代表人；
　　（10）公司的解散事由與清算辦法；（11）投資者認為需要規定的其他事項。
　　投資者應當在公司章程上簽名、蓋章。
[bookmark: a10]第10條
　　省級審批機關接到上述申請後，按照被投資公司的經營範圍，徵求同級或國家行業管理部門的意見。
　　省級審批機關應自收到同級或國家管理行業部門同意或不同意的意見起十日之內，作出書面批復。
第11條
　　省級審批機關對外商投資企業作出同意批復的，外商投資企業憑該批復檔向被投資公司所在地公司登記機關申請設立登記。
　　公司登記機關依《公司登記管理條例》的有關規定，決定准予登記或不予登記。准予登記的，發給《（加註）營業執照》。
第12條
　　自被投資公司設立之日起三十日內，外商投資企業應向原審批機關備案。備案材料包括：
　　1、外商投資企業投資備案表；
　　2、被投資公司的營業執照（影本）；
　　3、被投資公司經營範圍涉及限制類領域的，還應提交省級審批機關作出的同意設立被投資公司的批復。
第13條
　　外商投資企業以其固定資產投資而改變原經營規模或內容的，投資前應向原審批機關申請並征得原審批機關的同意。
　　原審批機關應自接到申請之日起十五日之內予以答復；逾期不答復的，視作同意。
　　原審批機關不同意的，外商投資企業可向其上級審批機關或對外貿易經濟合作部（以下簡稱“外經貿部”）提出申訴。該上級審批機關或外經貿部應自收到申訴之日起二十日內，對外商投資企業作出書面答復。
第14條
　　按照本規定第七條、第八條設立的公司變更經營範圍，涉及限制類領域的，應按照本規定第九條、第十條規定的程式辦理，並向其原公司登記機關申請變更登記。
第15條
　　外商投資企業購買被投資公司投資者的股權，被投資公司經營範圍屬於鼓勵類或允許類領域的，被投資公司應向原公司登記機關報送本規定第七條所列的材料，並按照《公司登記管理條例》等有關規定，申請變更登記。
　　被投資公司經營範圍涉及限制類領域的，外商投資企業應按照本規定第九條、第十條規定的程式辦理後，被投資公司憑省級審批機關的同意批復，按照《公司登記管理條例》等有關規定，向原公司登記機關申請變更登記。
　　公司登記機關依《公司登記管理條例》的有關規定，決定予以登記或不予登記。准予登記的，發給“（加注）營業執照”。
　　被投資公司屬於外商投資企業的，按照《外商投資企業投資者股權變更的規定》辦理。
第16條
　　外商投資企業向中西部地區投資，被投資公司註冊資本中外資比例不低於百分之二十五的，可享受外商投資企業待遇。
第17條
　　被投資公司享受外商投資企業待遇，應按有關外商投資企業設立程式的規定，向被投資公司所在地的省級審批機關提出申請。申請人應提供下列材料：
　　1、依照第七條規定應提供的材料；
　　2、被投資公司的名稱、住所；
　　3、被投資公司的投資合同及章程；
　　4、被投資公司經營範圍涉及限制類領域的，還應提交設立被投資公司的項目建議書和可行性研究報告。
　　其投資者出讓股權的被投資公司享受外商投資企業待遇的，申請人除向被投資公司所在地的省級審批機關提供上款所列材料之外，還應提交相應的投資者股權轉讓協議。
第18條
　　省級審批機關確認外商投資企業的投資符合國家有關法律、法規且被投資公司註冊資本中外資比例不低於百分之二十五的，向申請人下發批准檔，頒發6AL商投資企業批准證書＝，並加注“外商投資企業投資”字樣。
被投資公司經營範圍涉及限制類領域的，省級審批機關批准之前，應依照本規定第十條的規定，徵求有關行業管理部門的意見。
第19條
　　申請人憑《外商投資企業批准證書》向被投資公司所在地公司登記機關申請登記註冊。
　　公司登記機關依《公司登記管理條例》的有關規定，決定准予登記或不予登記。准予登記的，發給《（加注）營業執照》。被投資公司經營範圍未涉及限制類領域的，按本規定第七條辦理。
第20條
　　中西部地區的被投資公司憑《外商投資企業批准證書》和《（加註）營業執照》享受國家法律、法規規定的外商投資企業待遇。
第21條
　　在中西部地區設立的被投資公司投資總額超過其所在省、自治區、直轄市審批機關審批許可權的，應報外經貿部審批。
第22條
　　被投資公司屬於法律、法規和部門規章明確規定的應由外經貿部審批的特定類型或行業的外商投資企業的，省級審批機關應將有關申請材料轉報外經貿部審批。外經貿部根據有關法律、法規和部門規章的規定決定批准或不批准。
第23條
　　本規定頒佈前，根據有關規定已設立的外商投資企業參股企業，符合本規定要求的，可參照本規定補辦有關手續，享受外商投資企業待遇。
第24條
　　本規定由外經貿部和國家工商行政管理局負責解釋。
第25條
　　本規定自2000年9月1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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